吉首大学商学院学生请假规定
为规范我院学生请假程序，维护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秩序，保障学生在校期间的人身安全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请假适用情形

学生凡出现以下情况，均需办理请假手续：

1.无法按时参加课程学习、会议活动；

2.在校期间因个人原因需离开学校所在地区。

二、请假类型及界定标准

（一）事假

学生因个人事务，无法正常参与课程学习、会议活动、寝室晚归就寝，或需离校外出时，应申请事假。个人事务包括但不限于家庭重要事务、个人紧急事项等。

（二）病假

1.学生因病需前往医院就诊、治疗；

2.根据医生诊断建议，需休息而无法正常参与课程学习、会议活动；

3.因病情需要，需离校返家进行短期治疗。

（三）公假

学生因执行上级组织安排的公务活动，无法正常上课、参会，或需离校外出时，可申请公假。公务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代表学校参加竞赛、学术会议、社会实践等。

（四）迟到假

学生因特殊原因无法按时到课、参会，但仍计划到岗者，应申请迟到假 。

三、请假办理流程与要求

（一）主体要求

原则上，请假手续须由学生本人亲自办理，不得委托他人代办。

（二）形式要求

1.常规请假须提交书面假条，内容应包含：请假人姓名、学号、班级；请假类型；请假事由；请假起止时间；联系方式等。书面假条需经相关责任人签字审批后生效。

2.如遇不能按时返校或其他紧急情况，可通过电话、线上平台等方式进行口头请假，并在返校后 24 小时内补办书面请假手续。

四、请假程序

（一）第一类情况（离开学校所在地）：

1.请假时长3天以下（含3天）。先由班主任签署意见，再交由年级辅导员签署意见。

2.请假时长3天以上—7天以内。先由班主任签署意见，再交由年级辅导员签署意见，最后交由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签署意见。

（二）第二类情况（不离开学校所在地）：

1.请假时长3天以下（含3天）。由年级辅导员签署意见。

2.请假时长3天以上—7天以内。先由班主任签署意见，再交由年级辅导员签署意见，最后交由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签署院意见。   

3.凡请假时长在七天以上的，无论是否离开学校所在地，请假同学须按请假时长为3天以上至7天以内的请假流程找相关领导老师签字，并将假条交由院教务办老师，由院教务办老师送交学校教务处领导签字。

五、考勤办法

（一）各班成立由班委会、团支部、学生代表组成班级考勤小组，负责督导本班学生遵守考勤制度，对本班同学进行课堂考勤点名；

（二）由学工办组织团委学生会和班干部组成考勤检查组，到教室和寝室进行考勤点名。

六、相关处分

不按本规定请假或请假未获批准而缺课、缺会或离校者按《吉首大学学生手册》对应管理办法处理，达到处分条件者报学校有关部门给予纪律处分。

